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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号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34 层邮政编码 100025 

电话: (86-10) 58091000  传真: (86-10) 5809 1100 

 

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受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称“风华高科”或“公司”）委托，担任风华高科向奈电软性科技

电子（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称“奈电科技”）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称“本次交易”）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并于 2015年 4月 22日出具了《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首份法

律意见书》”），于 2015年 6月 1日出具了《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于 2015年 6月 29日出具了《关于广东风

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于 2015年 8

月 31 日出具了《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之三》”）。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核

发《关于核准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珠海绿水青山投资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90 号）核准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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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现就本次交易的实施结果，本所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首份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

法律意见书之三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承诺和声明以及相关简称，除非另

有说明，均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基于上述，就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过户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 

（一）方案概况 

风华高科以向奈电科技全体股东即绿水青山、中软投资、泰扬投资、旭台国

际、诚基电子、长园盈佳、长盈投资、广东科技风投（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所持奈电科技全部 10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

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参考，并经过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国众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15]第 3-007号），

以 2014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奈电科技 100%的股权评估值为 59,597.41万元，

审计基准日奈电科技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9,4

83.88万元，评估增值 40,113.53 万元，增值率为 205.88%，经各方友好协商，

奈电科技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59,201.00万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风华高科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之日。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风华高科股票的交易均价

的 90%，并在此基础上扣除风华高科宣告或实施的 2014年度利润分配 0.02元/

股，发行价格确定为 8.21元/股。 

（三）发行数量 

发行对象按照各自持有的奈电科技股权认购公司发行的股份，本次收购资产

发行股份总数量为 6,776.6866 股。 

 

二、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一）风华高科内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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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的相关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 

3、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年 5月 29日审议通过了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 

（二）奈电科技的内部批准 

1、绿水青山股东会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通过决议，同意将其所持奈电科技

35.40%的股权转让给风华高科，由风华高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2、旭台国际股东会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通过决议，同意将其所持奈电科技

13.42%的股权转让给风华高科，由风华高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3、广东科技风投股东会于 2015年 4月 8日通过决议，同意将其所持奈电科

技 12%股权转让给风华高科，由风华高科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 

4、泰扬投资股东会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通过决议，同意将其所持奈电科技

11.58%股权转让给风华高科，由风华高科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 

5、中软投资股东会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通过决议，同意将其所持奈电科技

11.11%股权转让给风华高科，由风华高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6、诚基电子股东会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将其所持奈电

科技 9.75%股权转让给风华高科，由风华高科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 

7、长园盈佳股东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作出决定，同意以其持有的奈电科技

全部股权参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8、长盈投资股东会于 2015 年 3月 9日通过决议，同意将其所持奈电科技 2.

53%股权给风华高科。 

（三）广东省国资委的批准 

公司控股股东广晟公司于 2015年 5月 21日收到广东省国资委下发的《关于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的批复》（粤国资函[2015]352 号），原则同意公司通过向奈电科技现有股东

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奈电科技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 

（四）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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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于 2015年 11 月 2日核发《关于核准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珠海绿水青山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390号）核准本次交易。 

本所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各项批准和授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偿协议》均已正式生效，本次交易可以实施。 

 

三、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绿水青山持有

的奈电科技 35.40%股权、旭台国际持有的奈电科技 13.42%股权、广东科技风投

持有的奈电科技 12.00%股权、泰扬投资持有的奈电科技 11.58%股权、中软投资

持有的奈电科技 11.11%股权、诚基电子持有的奈电科技 9.75%股权、长园盈佳持

有的奈电科技 4.21%股权、长盈投资持有的奈电科技 2.53%股权，即交易对方合

计持有的奈电科技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取得珠海市商务局的批准，并在广东

省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奈电科技取得工商主管部门换发

的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60617900C）。上述股权转

让变更完成后，奈电科技已成为风华高科的全资子公司，风华高科合法持有奈电

科技 100%的股权。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交易

各方权力机构及中国证监会的合法批准；标的资产奈电科技100%股权已按照本次

交易的相关协议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过户手续，风华高科已合法持有奈电科技100%

的股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完成后，风华高科尚需就本次交易分别向绿水青

山发行的2,312.8574万股股份、向旭台国际发行的829.0280万股股份、向广东科

技风投发行的871.1327万股股份，向泰扬投资发行的840.6431万股份股份、向中

软投资发行的725.9439万股股份、向诚基电子发行的707.7953万股股份、向长园

盈佳发行的305.6224万股股份、向长盈投资发行的183.6638万股股份登记及本次

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

理相关手续，并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



5 
 

更登记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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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               

赵 洋 

 

经办律师（签字）：                  

马宏继 

 

经办律师（签字）：                  

范瑞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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